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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及願景：
為防制環境污染、改善生活環境，以維護縣民健康、提升縣民生活品質設立基金。
二、施政重點：
    1.空氣污染之防制。
    2.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理。
    3.環境之教育。
    4.水污染之防治。
三、組織概況：
1.依據花蓮縣環境保護基金設置及收支管理運用自治條例第五條之規定：「本基金應設環境保護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縣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環保局局長兼任；委員五至十一人由主任委員遴聘擔任，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其均為無給職。本會為研商及推動各項污染防制（治）改善策略之執行，得設置各污染源防制（治）技術諮詢小組。該小組由本會主任委員遴聘專家學者組成，並視實際需要召集之；其均為無給職。」
2.本基金下設有各業務計畫，如圖。

四、基金歸類及屬性：
本基金係依據預算法第4條第1項第2款(5)「有特定收入來源而供特殊用途者，為特別收入基金」之規定，為特別收入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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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業務計畫
一、基金來源：本年度預計3億8,635萬3千元。
1.污染防制及防治收入－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8條第2項及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規定，預計收入2億4,987萬2千元。
2.回收清除處理收入－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26條第3項規定，預計收入713萬4千元。
3.違規罰款收入－未依契約或其他規定履約所收取之懲罰性收入及違反污染防制法規
  定等罰款，預計收入84萬5千元。
4.環保提撥收入－凡依環境教育法等規定提撥之收入屬之，預計收入2,366萬3千元。
        5.財產收入－本年度基金專戶存款利息，預計收入26萬元。
6.政府撥入收入－依環保署及花東基金補助撥入之收入屬之，預計收入1億452萬5千元。
7.其他收入－花蓮縣環境永續教育中心場地使用費，預計收入5萬4千元。
二、基金用途：本年度預計3億7,929萬4千元。
1.空氣污染防制計畫－為辦理空氣污染防制業務所需經費約2億3,573萬4千元。
2.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計畫－為辦理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所需經費約320萬元。
3.環境教育計畫－為辦理環境教育相關事項所需經費約1億2,352萬2千元。
        4.水污染防治計畫－為辦理水污染防治業務所需經費約1,683萬8千元。
参、預算概要
一、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1.本年度基金來源3億8,635萬3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4億2,902萬9千元，減少4,267萬6千元，約-9.95%，主要係政府其他撥入收入減少所致。
2.本年度基金用途3億7,929萬4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4億1,306萬4千元，減少3,377萬元，約-8.18%，主要係減少空氣污染防制計畫、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計畫及水污染防治計畫經費所致。
二、基金餘絀之預計：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賸餘705萬9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賸餘1,596萬5 千
元，減少890萬6千元，約-55.78%，備供以後年度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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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庫撥補情形：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年  度
以前年度累積撥付基金數額
公庫撥補款
其        他
合        計
97-99年度
0

0

0

0

100年度
0

101

0

101

101年度
101

144

0

245

102年度
245

207

0

452

103年度
452

22,485

0

22,937
104年度
22,937

389

0

23,326

105年度
23,326

389
0
23,715
106年度
23,715
389
0
24,104
107年度
24,104
2,139

0

26,243

108年度
26,243
619
0

26,862
109年度
26,862
0

0
26,862
    四、補辦預算事項：
        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4,285萬7千元。       
肆、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前年度：107年度基金來源決算數為3億7,563萬7千元，基金用途決算數為3億8,748萬
8千元，短絀1,185萬1千元。
上年度：截至108年6月30日止收入分配數為1億5,124萬8千元，支出分配數為1億3,958
萬元；實際收入數2億2,440萬4千元，實際支出9,048萬元，賸餘1億3,392萬
       4千元。
伍、其他
一、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1.空氣污染防制基金之主要收入為固定、移動污染源空污費及營建工程空污費，考量營建工程空污費收費辦法修訂及縣內重大營建工程陸續完工，本年度空污費收入採彈性原則編列預算。    

        2.本年度主要計畫除一般行政業務及補助相關機關辦理環境綠美化外，置重點於環境保
          護署列入考核之空污委辦計畫執行，冀爭取固定污染源最高撥交比例（60％）、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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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源撥交比例（20％）暨其他相關空污計畫補助經費，以增加本基金之收入，維護本縣空品環境。

    二、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計畫：
廢棄物清理法90年10月24日修正通過，依據該法第26條規定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成本應依實際成本收費，併入本基金專款專用。
    三、環境教育計畫：
       1.環境教育法99年5月18日三讀通過，依據該法第8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立
      環境教育基金，其來源如下：
         (1)自各級主管機關設立之環境保護基金，每年至少提撥百分之五支出預算金額，以
            補（捐）助款撥入。但該基金無累計賸餘時，不在此限。
         (2)自廢棄物清理法之執行機關執行廢棄物回收工作變賣所得款項，每年提撥百分之
            十之金額撥入。
         (3)自各級主管機關收取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罰鍰收入，每年提撥百分之
            五撥入。
      (4)基金孳息。
      (5)人民、事業或團體之捐助。
      (6)其他收入。
        2.本基金用途如下：
         (1)辦理環境教育講習。
         (2)辦理環境教育宣導及活動。
      (3)編製環境教育教材、文宣及手冊。
      (4)進行環境教育研究及發展。
      (5)推動環境教育國際交流及合作。
      (6)補助環境教育設施或場所辦理環境教育活動。
      (7)補助環境教育機構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訓練或環境講習。
      (8)補助辦理環境教育計畫。
      (9)訓練環境教育人員。
         (10)其他與環境教育推展相關事項。
        3.本局參照中央環保署所訂「公務預算與非營業特種基金預算劃分原則」，為減輕本府公務預算財政負擔及充分運用環保基金資源，將原編列公務預算項目(業務宣導費、用品消耗)核實檢討調整於本計畫項下編列。    

    四、水污染防治計畫：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106年11月23日以環署水字第1060092204號令修正「水污染防治費
收費辦法」部分條文，其中針對第四條水污染防治費之開徵時間進行修正，修正後之條
文如下：

第四條水污染防治費之開徵時間及徵收對象，規定如下：
     1.第一階段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五月一日起：（一）畜牧業以外之事業。（二）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含石油化學專業區、科學園區、農業生物技術園區及其他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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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等）。

        2.第二階段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畜牧業。
3.第三階段開徵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一）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二）其他指  

          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三）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四）家戶。
        4.本局參照中央環保署所訂「公務預算與非營業特種基金預算劃分原則」，為減輕本府
公務預算財政負擔及充分運用環保基金資源，將原編列公務預算項目(用品消耗)核實
檢討調整於本計畫項下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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